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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经信发〔2015〕2 号

关于进一步实施
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的意见

各银行业金融机构：

为进一步落实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，鼓励银行业金融

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力度，推动我市小微企业转型升级，根

据市政府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发〔2012〕14 号文件进一步支持小

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青政发〔2012〕46号）和市委市

政府《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》（青发〔2014〕16 号）等，

结合我市目前实际情况，本着突出扶持实体经济的原则，制定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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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

一、风险补偿内容

（一）补偿对象

风险补偿对象为设立在青岛市行政区域内，取得金融许可

证，经营一年以上的各银行青岛分行、独立法人银行、驻青省行

分行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（以分行、法人机构为单位）。

（二）补偿金核定

根据补偿对象每年度对 10 个实体行业小微企业贷款额较上

一年增量部分，分类按一定比例核算风险补偿金，最高核算比例

不超过 0.5%。具体比例由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中国人

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、青岛银监局根据补偿对象每年度对 10

个实体行业小微企业的新增贷款情况确定。

单个补偿对象年度风险补偿金核算额度在 30万元以下的原

则上不予核定。

小微企业是在青岛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，符合《中小企业

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[2011]300 号）中小微企业划型

标准的企业。

小微企业贷款是由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、青岛银监局依

据贷款统计制度确定的贷款，包括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、个体工

商户和小微企业主贷款，但明显不符合小微企业贷款特点的除

外。

10个实体行业分别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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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制造业；

（2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；

（3）建筑业；

（4）批发和零售业；

（5）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；

（6）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；

（7）住宿和餐饮业；

（8）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；

（9）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；

（10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。

风险补偿金应重点突出制造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

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个行业。

（三）风险补偿金的资金来源

风险补偿金每年由市财政预算安排。

二、风险补偿金的用途

风险补偿金用于补偿对象处置小微企业不良贷款。

三、风险补偿金的启用

补偿对象启用风险补偿金时，可在核定的风险补偿金额度

内，向市经济信息化委提出申请，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财政局

审核确认后，转交青岛市财政资金管理中心办理不良贷款置换事

宜。

四、风险补偿金的监督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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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对象要确保风险补偿金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并

将风险补偿金用于处置实际发生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。对弄虚作

假套取财政资金的，收回已代偿的风险补偿金，并取消补偿对象

资格和财政资金存款行资格，同时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规定进行处理。

本意见有效期 3年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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